
信息工程学院 

2025-2026学年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校

教发〔2021〕368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

实施办法》（校教发〔2025〕256 号）和学校《关于开展 

2025—2026 学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结合学院实

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专业特点、培养要求 

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三个专业，按“计算机类”实行大类招生，大二进

行专业分流。专业依托学科优势，构建“厚基础、强实

践、重创新、融交叉”的培养体系，强调“软硬结合、系

统能力突出”的全栈式培养，聚焦企业级与智能系统软件

开发，立足大数据产业链关键技术，强化理论素养与工程

实践并重。 

鉴于信息类专业对逻辑思维、数理基础和编程能力要

求较高，申请转入学生应具备一定的数理基础和信息学科

基础，对信息类专业有浓厚的兴趣和发展潜质。 

二、申请条件 

（一）学生满足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申请转专业：  

1.根据学生兴趣和专长，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长、助 

其成长的； 

2.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校医院或二级甲 



等及以上医院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其他

专业 学习的； 

3.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因自身需要调整专业的。 

（二）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允许转专业：  

1.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得

转专业的；  

2.入学超过 3 年的（含计入学习年限的休学等时间）； 

3.正在休学、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的； 

4.达到退学条件或应予以退学的； 

5 其他不适合转专业的。 

三、转专业接收名额 以教务处发布专业接收计划名额为

准。 

四、工作流程 

1.1 月 16 日前：学院制定考核办法并报教务处审核备

案。 

2.1 月 17 日至 20 日：学生在教务系统进行预报名。 

3.4 月 16 日至 20 日：学生志愿填报。 

4.4 月 21 日至 22 日：转出学院审核。 

5.4 月 23 日至 5 月 15 日：转入学院考核，确定拟录取

名单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结果于 5 月 15 日

前报教务处。 

五、考核方式 

1.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在本科教务系统提出申请，参

加我院组织的笔试、面试。 



2.笔试内容为高等数学（甲）、大学程序设计（Python/C

语言），缺考任何一门考试的，取消考核资格。 

3.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若笔试总成绩相同，则

依次按程序设计、高等数学（甲）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4.按照拟录取人数的 150%确定进入面试名单；若满足条

件的学生人数不超过拟录取人数，则全部进入面试环节。 

5.面试分为个人陈述和问答环节，面试次序随机排序、

面试试题随机抽取。（1）个人陈述：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学

业基本情况、申请转专业原因等方面；（2）问答环节：主要

考核拟转入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转入专业的认知、转入专

业学业规划、学生的创新思维、竞赛与科创参与情况、英语

水平等综合素质。从学科素养、专业志趣、学业规划、学术

专长等方面全面考察，充分评估学生的发展潜质，面试工作

小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 

6.笔试和面试考核均采取百分制打分，具体时间和地点

学院另行通知。 

六、录取规则 

按综合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若综合总成绩相同，

则依次按程序设计、高等数学（甲）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综合总成绩计算公式为： 

综合总成绩=[程序设计成绩+高等数学（甲）成绩]/2×

50%+面试成绩×50% 

七、申诉渠道 



为保障学生权益，学院成立转专业监督小组，受理学

生对转专业方面的正式申诉。 

（一）申诉流程： 

1.学生若对考核结果或录取结果有异议，在公示期内，

可向转专业监督小组提出书面申诉申请，申请需注明个人基

本信息、申诉事由、相关证据材料及联系方式。 

2.转专业监督小组受理学生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组织复

核，复核结果将以书面形式送达学生本人确保申诉流程规范、

处理及时。 

3.学院转专业监督小组办公室：信息工程学院 215-2 室。 

八、学籍管理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必修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相差

较大，且课程前后承接关系强，转入学生须编入 2026 级计算

机类学习，2027 年进行专业分流。获准转专业的学生须继续

在原专业学习并完成期末考试，下学年初到新专业报到。转

入学生的学籍异动，按学校要求统一办理。 

九、附录 

1.特殊培养类型学生的转专业如另有约定的，按其约定

执行。来华留学生转专业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2.在转专业过程中有任何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

将取消相关学生的转专业资格，并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 

3.本细则中未尽事宜，参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新相关

规定执行。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信息工程学院转专



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信息工程学院 

2026 年 1 月 5 日 

 


